附件3
建筑垃圾处置“五严禁、八不准”
“五严禁”：
1.严禁未经核准、擅自处置；
2.严禁使用未核准车辆运输；
3.严禁乱倾乱倒、随意堆放；
4.严禁密闭不严、超量装载；
5.严禁车轮带泥、沿途撒漏。
“八不准”：
1.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置方案并备案的不准开工；
2.未签订建筑垃圾规范处置承诺书不准开工；
3.未落实建筑垃圾倾倒场点的不准开工；
4.未落实现场管理及保洁人员的不准开工；
5.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的不准开工；
6.车体不洁、标识号牌不齐全的不准上路；
7.未经冲洗车辆不准上路；
8.未正常使用卫星定位、行驶记录设备的不准上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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